
马鞍山仲裁委员会公告

被申请人安徽福都莱菜市场有限公司、南京福都莱农产品有限公司:
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申请人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睿安消防器材经
营部与你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
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
本会依据《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29条之规定，依法指定仲裁
员王俊杰为独任仲裁员审理本案。并定于2026年4月1日15时在本会仲裁
二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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